资产交易合同
出卖人（甲方）：贵阳工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598393370T
注册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大西南富力中心A1栋9楼   
联系电话：0851-88650372    
□ 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 代智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何沛钢18198569573


买受人（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 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就乙方向甲方购买资产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转让标的及价款
1、转让标的：贵阳市云岩区三马片区工矿棚户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金钟桥项目）1栋128套12465.44平方米、3栋100套5134.16平方米、4栋83套4234.52平方米，共计311套21834.12平方米，房屋产权证清单详见附件。
2、甲乙双方约定，转让标的按建筑面积计算，房屋单价 4004元/平方米，总价款小写¥87,423,816.48元（大写：人民币捌仟柒佰肆拾贰万叁仟捌佰壹拾陆元肆角捌分），税率为5%，其中：不含税金额为83,260,777.6元（大写：人民币捌仟叁佰贰拾陆万零柒佰柒拾柒元陆角整），增值税税额为4,163,038.88元（大写：人民币肆佰壹拾陆万叁仟零叁拾捌元捌角捌分），该税额已包含在总房款中，不另行向乙方收取。具体交易流程如下：
（1）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具全额房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同步提供办理产权过户相关资料。
（2）甲乙双方约定合同签订30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购房款至甲方账户，即小写87,423,816.48元（大写：人民币捌仟柒佰肆拾贰万叁仟捌佰壹拾陆元肆角捌分）。
[bookmark: _GoBack]产权已经过户的，若因乙方原因导致交易未完成的，乙方需在限定时间内配合甲方按相关规定办理转回手续，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若甲方在完成补土，且接到乙方可以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通知后【30】日内不能办理的，则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甲方在【30】日内无条件全额退还乙方所有的购房款。
二、税费承担
1、本合同签订前,该房屋如有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一切捐税、费用，概由甲方负责。本合同发生的过户登记费、契税由乙方负担。其他税费按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2、转让标的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前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由甲方承担。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因法律、法规和政策原因所新增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届时协商解决。 
三、其他约定
1、甲方承诺
（1）转让标的产权清晰，甲方对其享有完全的物权，不存在交易限制，甲方有权出售。
（2）转让标的不存在任何债务纠纷，甲方未使用转让标的进行任何抵押。
（3）转让标的不存在查封，不存在任何欠缴地价款、施工款、房价款或税款的情形。
（4）转让标的随时可以交付使用。
[bookmark: OLE_LINK1]2、乙方承诺：购买房屋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使用。
四、房屋交付
1、甲乙双方在办理完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支付全部购房款后，甲方将乙方购买的房屋交付给乙方，双方办理移交手续，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该房屋正式交付之日转移给乙方。
2、甲方配合自产权办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购置房屋的水表、电表及燃气号变更给乙方。 
3、甲方在完成售房的全过程后，则乙方有权支配和使用该房屋，甲方无权干涉，但乙方需保证购房该房屋用于保障性房屋使用，不得改变用途。
五、不可抗力
1、本条所称“不可抗力”系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或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火灾、爆炸、雷电、地震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网络故障，战争、动乱、政府行为、国家政策的突然变动和罢工等。
2、任何一方遇有不可抗力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应自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 3日内，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于事件发生之日起3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的证明。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影响的范围内免除其相应责任。若任何一方未能依据本条款约定及时将不可抗力的情况通知对方或者未能及时提交相关证明的，应当依照本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客观原因不能通知的除外。
3、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损失，并在事件消除后立即恢复本合同的履行，除非履行已不可能或者不必要。如果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无法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义务，则另一方应有权终止部分或整体合同。终止合同应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
六、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不能按本协议条款约定内容履行义务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总购房款的10%作为违约金，违约方应赔偿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支付守约方为处理本协议项下违约事项所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差旅费用等。
2、本条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以守约方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已支付和未支付的费用）、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应付费用。
七、争议解决
双方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房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鉴定费用等一切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八、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具有同等效力。
附件：房屋产权清单
（以下无合同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本页无合同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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